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申辦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係依據「護照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業經外交部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外授領一字第一零四六六零六二五七號令首次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施行。 

為配合役政規範，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之護照效期僅五年，與一般國人十

年效期護照相較，差異甚大，造成此類持照人之不便，迭有是類男子反映盼予放

寬，外交部多年來已多次反映，協助爭取。內政部及國防部頃同意放寬接近役齡

男子及役男獲發護照效期與一般民眾一致，不再限縮；惟對於國外年滿十八歲之

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

男，認基於役政管理，仍應依現行規定續予限縮管制，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規範之對象。（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刪除本辦法有關國內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申請、換、補發護照之效期、審

查、委任代理人條件及加蓋兵役章戳之規定。(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五條、

第九條) 

三、 增訂已出境役男不符「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就學規定而發給一年效期之

護照者，原則以換發一次為限。（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刪除有關接近役齡男子向駐外館處申請換發護照之要件、效期、郵寄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 明訂有關僑居身分之認定，依僑務委員會主管之華僑身分證明條例、華僑

身分證明條例施行細則及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男子申請護

照加簽僑居身分辦法辦理。（修正條文第八條）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027 期  20190213  外交國防法務篇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申辦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護照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

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護照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外交部。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外交部。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男子，指在臺曾設

有戶籍，年滿十八歲之翌年

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

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役

齡男子(以下簡稱役男)，尚

未履行或未免除兵役義務

者。 

     前項役男已出境者申請

核、換、補發護照，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尚未履行兵

役義務男子，指在臺曾設有戶

籍，年滿十五歲之翌年一月一

日起至屆滿十八歲之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接近役齡男

子，及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

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役齡男

子(以下簡稱役男)，尚未履行

或未免除兵役義務者。 

      前項男子申請核、換、補

發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

制，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一、配合役政管理政策，對 

於國外年滿十八歲之

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

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役齡

男子，在國外換發護照

之效期予以限縮，爰明

定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以茲明確。 

二、鑒於僑務委員會已於本 

辦法訂定後之一百零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另 

定「尚未履行兵役義 

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 

男子申請護照加簽僑 

居身分辦法」規範， 

爰刪除原條文第二項 

有關僑居身分加簽限 

制之規定。 

(本條刪除) 

 

第四條  在國內之接近役齡男

子及役男申請護照，應備護照

申請書、護照用照片二張及國

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一

份，其護照申請書應先送內政

部或國防部派駐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以下簡稱領事事務

局）或外交部各辦事處人員審

查後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及國防部放

寬國內接近役齡男子

及役男申請、換發護照

之效期與一般民眾同

為十年效期之政策，爰

刪除本條有關是類男

子國內申辦護照審查

及加蓋章戳之特別規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027 期  20190213  外交國防法務篇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申辦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接近役齡男子之護照註

記頁，除具僑居身分者外，依

內政部審查結果，加蓋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戳記。 

役男之護照註記頁，應依

內政部或國防部派駐人員審

查結果，加蓋持照人出國應經

核准戳記；未具僑居身分之有

戶籍役男護照註記頁，應併加

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 

在國內之接近役齡男子

及役男護照效期，以五年為

限。 

定。 

 

 (本條刪除) 

 

第五條  在國內之接近役齡男

子及役男依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委任代理人向領

事事務局或外交部各辦事處

申請護照者，代理人應提示身

分證明文件及委任證明，代理

人並以下列為限： 

一、申請人之親屬。 

二、與申請人現屬同一機關、

學校、公司或團體之人

員。 

三、交通及建設部觀光署核准

之綜合或甲種旅行業。 

四、非前三款之代理人，申請

人之委任書應經公證。 

五、其他經領事事務局或外交

部各辦事處同意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之代理人，應另附申請人與

代理人關係之證明文件。第三

款規定之旅行業，應持憑規定

之專任送件人員識別證及送

件簿送件，並在護照申請書上

加蓋旅行業名稱、電話、註冊

編號及負責人、送件人章戳；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及國防部放

寬國內接近役齡男子

及役男申請、換發護照

之效期與一般民眾同

為十年效期之政策，爰

刪除本條有關是類男

子國內申辦護照有關

委任代理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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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前項第三款規定之他旅

行業委託辦理者，應併加蓋該

旅行業之同式章戳。 

 

第四條  已出境役男依本條例

第十九條規定向駐外館處

申請換發護照，應備護照

用照片二張及下列文件： 

  一、最近一次申請之護照。 

但該護照已逾效期，因

遺失或滅失無法繳驗

者，駐外館處得要求申

請人提供其他具有我國

國籍之證明文件。 

  二、普通護照申請書。 

  三、主管機關依換發原因規 

      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駐外館處認有必要查驗 

      之身分證件。 

已出境役男年滿十九歲

當年之一月一日以後，符合

兵役法施行法及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之就學規定者，經驗

明其在學證明或三個月內就

讀之入學許可後，得逐次換

發三年效期之護照。 

已出境役男護照效期屆

滿不符前項得予換發護照之

規定者，駐外館處得發給一

年效期之護照，以供持憑返

國。 

前項一年效期護照之換

發，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經

駐外館處同意外，以一次為

限，並均應副知內政部。 

第六條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向駐

外館處申請換發護照，應備

護照用照片二張及下列文

件: 

    一、最近一次申請之護照。 

但該護照已逾效期，因遺

失或滅失無法繳驗者，駐

外館處得要求申請人提

供其他具有我國國籍之

證明文件。 

    二、普通護照申請書。 

    三、主管機關依換發原因規 

      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駐外館處認有必要查驗 

       之身分證件。 

前項接近役齡男子之護

照效期，以五年為限。 

出境就學役男，年滿十

九歲當年之一月一日以後，

符合兵役法施行法及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之就學規定者，

經驗明其在學證明或三個月

內就讀之入學許可後，得逐

次換發三年效期之護照。 

出境役男，護照效期屆

滿不符前項得予換發護照之

規定者，駐外館處得發給一

年效期之護照，以供持憑返

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修正本條文第一項、第

三項及第四項前段有

關規範對象，並刪除第

二項。 

三、本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

二項。 

四、本條文第四項移列為第

三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為配合各縣市政府對於

出境役男不符就學規

定者，得依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規定進行催告

及徵兵處理，爰於本條

增訂第四項，是類不符

就學規定役男，核發一

年效期護照，除有生

病、意外事故等不可抗

力因素，經駐外館處同

意外，以一次為限，避

免渠一再申請一年效

期護照規避兵役義

務。駐外館處第一次核

發渠等一年效期護照

或因當事人不可抗力

因素同意再度核發一

年效期護照，雖係自行

核處，惟事後均應以通

報單方式通知內政部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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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已出境役男申請護

照，得以郵寄方式向鄰近之

駐外館處辦理；其以郵寄方

式申請者，除親自領取者

外，應附回郵或相當之郵遞

費用。 

第七條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

申請護照，在國外得以郵寄方

式向鄰近之駐外館處辦理；其

以郵寄方式申請者，除親自領

取者外，應附回郵或相當之郵

遞費用。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修正本條文之規範對象    

   。 

 

第六條  已出境役男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向鄰近之駐外

館處或向行政院在香港、澳

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申請換發護照之程

序及護照效期，依一般規定： 

一、原持已加簽僑居身分護

照，尚未依法令應即受

徵兵處理者。 

二、年滿十五歲當年之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出國，

未於其後入國者。 

      持外國護照入境或已出

境之役男，不得在國內申請

換發護照。但護照已加簽僑

居身分者，不在此限。 

     符合前項但書之已出境

役男，申辦護照之應備文件

及程序，依護照申請及核發

辦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所持護照未經加蓋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之接近

役齡男子及役男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出境後，向鄰近之

駐外館處或向行政院在香

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申請換發護照

之程序及護照效期，依一般規

定；其為役男者，應於換發之

護照註記頁加蓋持照人出國

應經核准戳記： 

一、原持已加簽僑居身分護

照，尚未依法令應即受徵

兵處理者。 

二、年滿十五歲當年之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出國，未於

其後入國者。 

      持外國護照入國或在國

外、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

役男，不得在國內申請換發護

照。但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

者，不在此限。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有關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

接近役齡男子境外換

照之規定刪除。另配合

內政部役政署取消護

照加蓋兵役管制章

戳，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有關役男加蓋兵

役管制章戳之規定。 

三、另增訂第三項，以茲明 

    確。 

(本條刪除) 

 

第九條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

遺失護照，向領事事務局或外

交部各辦事處申請補發者，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警察機關出具之遺失報案

證明文件。但在國外、大

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遺失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及國防部同

意放寬國內接近役齡

男子及役男申請、換發

護照之效期與一般民

眾同為十年效期之政

策，爰刪除本條有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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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得以附記核發事由

為遺失護照之入國證明

文件或已辦妥戶籍遷入

登記之戶籍資料代替。 

二、其他申請護照應備文件。 

前項補發之護照效期，以 

三年為限。 

類男子國內申辦護照

有關補發護照應備文

件之規定，回歸「護照

申請及核發辦法」規定

辦理。 

 

第七條  已出境役男遺失護

照，向鄰近之駐外館處申

請補發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 

一、 當地警察機關出具之遺

失報案證明文件。但當

地警察機關尚未發給或

不發給者，得以遺失護

照說明書代替。 

二、 其他申請護照應備文

件。   

前項之已出境役男，符

合第四條第二項得換發護照

規定者，得依該規定補發三

年效期護照；不符合者，應

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效期補

發。污損換發時，亦同。 

第十條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 

   遺失護照，向鄰近之駐外館 

   處申請補發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當地警察機關出具之遺 

       失報案證明文件。但當 

       地警察機關尚未發給或 

       不發給者，得以遺失護 

       照說明書代替。 

   二、其他申請護照應備文件 

      。 

       前項接近役齡男子補發 

之護照效期，以三年為限。 

第一項之役男，符合第

六條第三項得換發護照規定

者，得依該規定補發三年效期

護照；不符合者，應依原護照

所餘效期補發，但所餘護照效

期不足一年者，應依第六條第

四項所定效期補發。污損換發

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修正本條文之規範對 

    象，並刪除原條文第二 

    項。 

三、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第二 

   項，並配合修正所引條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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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刪除) 

 

第十一條  換發、補發護照時，

應將原護照之相關註記及戳

記移入。但原護照內僑居身分

之加簽，應查驗申請人仍持有

效之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

後，始得移簽。 

      補發護照時，應先查明申

請人護照相關資料後補發新

護照。補發之護照應加蓋遺失

補發戳記，並註明原護照之號

碼及發照機關。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刪除有關接近役齡 

    男子及役男換、補發護 

    照相關註記移入之規 

    定，回歸「護照申請及 

    核發辦法」規定辦理， 

    不再加蓋註記，爰刪除 

    本條文。 

第八條  護照僑居身分加簽之

認定，依僑務委員會主管之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華僑身

分證明條例施行細則及尚未

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

役齡男子申請護照加簽僑居

身分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護照僑居身分加簽

之認定，依僑務委員會主管之

法規辦理。 

所持護照經加蓋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戳記之接近役齡

男子或役男，除有特殊原因，

經內政部同意者外，其護照不

得為僑居身分加簽。所持護照

未加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

記之接近役齡男子或役男，於

年滿十五歲當年之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出國，年滿十六歲

當年之一月一日以後，尚未具

僑居加簽資格前，有入出境之

情形者，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鑒於僑務委員會已於本 

辦法訂定後之一百零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另 

定「尚未履行兵役義 

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 

男子申請護照加簽僑 

居身分辦法」規範， 

爰刪除原條文第二項 

有關僑居身分加簽限 

制之規定，並將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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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已出境役男向行政院

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護

照者，準用本辦法有關向駐

外館處申請之規定。 

第十三條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

男向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

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申請護照者，準用本辦法

有關向駐外館處申請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修正原條文規範對象。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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